[bookmark: OLE_LINK1]关于2026年残疾人托养服务采购的参数

[bookmark: OLE_LINK2]本项目依据《西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西安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西安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市残联发〔2024〕114号）要求，为高新区为16-59周岁符合条件的智力、稳定期精神、重度肢体及相关多重残疾人（特困救助供养者除外）提供托养服务。项目共分为三个标段。
第一标段：集中托养服务，预计金额72万元，按照实际服务据实结算。达到效果：对辖区内符合寄宿制集中托养服务条件并接受服务的残疾人，采用24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第二标段：日间照料服务，预计金额32万元，按实际服务据实结算。达到效果：依据采用就近就便日托照料模式，为家庭日间无法照料的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技能训练、庇护性就业和心理辅导等服务。
第三标段：居家安养服务，预计金额50万元，按实际服务据实结算。达到效果：根据残疾人需求，服务以定期上门服务为基本形式，为分散居住的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助洁、助餐、助浴、助行、助医等服务）、康复护理（生活护理、康复保健等）、精神慰藉和其他服务，服务期1年，地点由采购人指定，需签订服务协议并建立托养评估制度。
以上经费合计1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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